附件1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教学改革项目结题指标

	序号
	结题指标

	1
	●研究成果显著，在全校得到推广应用，并形成教学改革实践研究报告；
●项目负责人须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公开发表省级及以上期刊论文1篇，所发论文必须标明“吉林工程职业学院**年度教改项目：***”字样； 

	2
	获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相关教改项目立项；

	3
	本人参加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办或认可的与项目内容相关的教学类比赛获奖；（三等奖及以上，前二名）

	4
	主持或参与（前二名）省级及以上各类课程或专业资源库项目建设；

	5
	主持或参与（前二名）省级及以上教学团队、科研团队建设；

	6
	主持或参与（前二名）省级及以上专业建设或教学实习实训基地项目建设；；

	7
	出版一本正规教材（主编或副主编）；



说明：
1.校级重点教学改革项目，至少完成以上三项指标（其中指标1必须完成）。
2.校级一般教学改革项目，至少完成以上二项指标（其中指标1必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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